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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0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徐州同鑫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鑫光电”）、徐州美兴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同鑫光电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美兴光电”）在 2021 年-2024 年

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816.13 万元、49,413.82 万元，其中与美兴光

电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累计 48,993.14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 420.68 万元；

与嘉兴天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天盈”）2021 年 7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为 2,309.75 万元，其中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0.35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 2,289.40 万元（含税）。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事项未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

立性造成影响。

●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

江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26]75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

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6]0046 号），具体内容详见 202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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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日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14）。

根据浙江证监局现场检查和公司自查，关联交易事项情况如下：

1、同鑫光电、美兴光电主要从事蓝宝石图形化衬底片、蓝宝石复合衬底片，

为公司的下游客户。2015 年 12 月，公司开始向其销售蓝宝石材料等。

公司关联企业海宁瑞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瑞美）于 2018 年 1

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同鑫光电 62.50%股权，自此同鑫光电成为公司关联方。2019

年 8 月，海宁瑞美将所持同鑫光电全部股权转让给公司非关联方银川育成同鑫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股

权转让后 12 个月内，同鑫光电继续认定为关联方。2024 年 4 月，公司与同鑫光

电各股东形成初步投资意向，拟向同鑫光电增资 4,000 万元，同年 12 月，公司

通过债转股方式取得同鑫光电 15.26%的股权并委派董事，故同鑫光电和美兴光

电重新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2020 年 11 月，同鑫光电因发生产线事故，对其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较

大影响，可能对公司相关应收账款的回收产生不利影响。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自该事件发生后公司人员持续跟进了解同鑫光电的经营状况，监督其财务资金使

用情况，并后续参与了美兴光电经营决策。鉴于上述情况，公司能够对同鑫光电、

美兴光电施加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按照实质重于形

式原则，公司拟追加认定同鑫光电、美兴光电为公司关联方，认定期间为 2021

年至 2024 年，在此期间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嘉兴天盈系由公司和公司关联人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共同投资设立，2008

年 12 月公司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关联方并不再持有；2014 年 11 月，嘉兴天盈变

更为公司控股股东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高新”）的全资子公

司；2020 年 7 月 3 日，嘉兴天盈的股东变更为公司非关联方嘉兴市天源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物业”），并于 2024 年 9 月办理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自 2021 年 7 月 3 日起，嘉兴天盈变更完成满 12 个月，未列入公司关联方。

天通高新曾持有嘉兴天盈的股权，后续天通高新在转让嘉兴天盈股权时，与

天源物业对嘉兴天盈存量房产出售产生的风险及收益做了相关约定。鉴于上述情

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公司拟追加

认定嘉兴天盈为公司关联方，认定期间为 2021 年 7 月至 2024 年 9 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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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上述交易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追认公司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

本次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事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九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

公司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对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徐州同鑫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588472649B

成立时间：2012 年 1 月 13 日

注册地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山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姚志炎

注册资本：26216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海宁凯成恒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45%

经营范围：光电器件用蓝宝石图形化衬底的研发、生产以及图形化衬底设备

的研发、制造；电子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追认同鑫光电为公司关联方。

2、徐州美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1MA224UNJ8W

成立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

https://www.qcc.com/firm/a8bd11e78ef5d14ad625868dab42b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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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山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姚志炎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徐州同鑫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追认美兴光电为公司关联方。

3、嘉兴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676151925J

成立时间：2008 年 5 月 19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亚太路 522 号 33 幢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周福祥

注册资本：18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嘉兴市天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科技中介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计算机、软

件及硬件、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有房屋租

赁；市政工程的施工。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追认嘉兴天盈为公司关联方。

嘉兴天盈于 2024 年 9 月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三、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与同鑫光电、美兴光电产生的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同鑫光电、美兴光电于 2021 至 2024 年期间累计产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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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分别为 816.13 万元、48,993.14 万元，定价机制以市场价格为准，交易价

格具备公允性。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交联人 交易内容
定价

原则

2021 年度

交易金额

2022 年度

交易金额

2023 年度

交易金额

2024 年度

交易金额

销售商

品和提

供劳务

同鑫光

电

蓝宝石产品、

水电气等

市场

价
816.13

美 兴 光

电

蓝宝石产品、

水电气等

市场

价
48.68 3,942.51 21,600.43 23,401.52

合 计 864.81 3,942.51 21,600.43 23,401.52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0.18% 0.77% 2.76% 2.86%

（2）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向美兴光电进行了一次生产设备的转让业务，转让价格按市场

价 420.68 万元，该交易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本次交易基于市场化原则进行定

价和结算，具有公允性。

2、公司与嘉兴天盈产生的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嘉兴天盈于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累计产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0.35 万元，定价结算以遵循市场化原则，参照非关联方交易价格确定。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采购商品和接

受劳务
水费等 市场价 3.46 3.04 13.85

（2）关联交易

为改善公司子公司天通精电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精电”）员工

住宿条件，2022 年 11 月，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议通过，并于 2022 年 12 月签

署《房屋转让协议》，天通精电以自有资金 2,289.40 万元人民币（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45%）购买嘉兴天盈位于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亚太路

522 号天通园区内的 19 套房产，用于增加员工宿舍用房，其中房屋建筑面积

4,617.1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分摊面积 2,796.37 平方米，购买价格以经浙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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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和诚（2022）估字第 FC202200237 号资产评估

报告的评估价为基准。上述交易已于 2024 年 6 月全部办理完成，交易基于市场

化原则进行定价和结算，具有公允性。

四、本次追认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

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

造成影响。

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完善关联方信息维护工作，并对关联交易进行持续跟踪，

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和披露程序。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9 日


